
投资者填写

投资者名称/姓名：  a

业务申请类型  

修改分红方式

交易撤单

预留印鉴：

投资者/经办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销售机构填写

客户经理： 1 直销中心盖章：

经办人：   1 复核人： 1 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申请信息（请务必完整、准确填写业务申请类型相关的业务申请信息，以免造成交易延误或无效）

份额类别： 前端收费□  后端收费□  

业务申请类型： 认/申购□  赎回□  基金转换□  修改分红方式□  转托管出□  交易撤单□

请用黑色或蓝色钢笔或水笔填写，

涂改无效。

交易业务申请表
※请填写2份※

基金/交易账号：  （新开户免填）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a

认/申购

赎回

赎回份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点     份

赎回份额：（小写） 份

如果份额发生巨额，未成交部分份额选择： 顺延赎回□  放弃赎回□

认/申购金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认/申购金额：（小写） 元

当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投资的产品风险等级不匹配时是否继续认/申购： 是□  否□

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是否匹配： 是□  否□

基金转换

转托管

投资者签字

声明：本人/本机构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已经详细阅读了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其他法定公告信息及本表中的所有条款，愿意接受上述文件及条款

的约束；本人/本机构承诺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人/本机构保证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真实、有效、准确、完整，了解基金投资具有风险，能够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自愿履行基金

投资者的各项义务；承诺本机构发行的全部公募产品投资贵公司单只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值比例不超过该

证券投资基金的30%（被动超比例除外） ，特此签章。

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与转入产品风险是否匹配：是□  否□

转托管份额：（小写） 份

转入机构名称：

拟撤单的交易申请编号：

转出基金代码：                   转出基金名称：

转托管份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点    份

分红方式选择： 红利再投资□  现金红利 □

当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投资的产品风险等级不匹配时是否继续转换： 是□  否□

转出份额：（小写） 份

转入基金代码：                   转入基金名称：

转出份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点     份



风险提示： 

1、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以往业绩表现并不代表基

金未来业绩。投资人认购（申购）前，应详细阅读所认购（申购）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填表须知： 

1、个人投资者办理交易类业务时所需提供的资料： 

   请投资者下载并阅读《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机构网下个人投资者交易操作
指南》。

 下载路径：本公司官网（www.orient-fund.com）主页--业务指南--直销业务指南。

2、机构投资者（含投资组合）办理交易类业务时所需提供的资料：

   请投资者下载并阅读《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机构投资者交易操作指南》。    
下载路径：本公司官网（www.orient-fund.com）主页--业务指南--直销业务指南。



备注：当普通投资者认购（申购、转换）前须提供填妥并签字确认的《风险揭示书》，当认

购（申购、转换）基金超出风险承受能力时须签署《风险不匹配警示函及投资者确认书》。 

其他注意事项：  

1、办理申购、赎回、转换、撤单等交易业务的时间均为交易日9：30至15：00，办理认购业

务的时间以该基金的《发售公告》为准，对于投资者交易时间外提交的交易申请，均视为下

一个工作日的交易处理，投资者如有异议，须在下一个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提出撤单申请；

节假日不受理任何基金业务，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传真交易的时间以我司传真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3、投资者在进行交易前，应接受基金销售机构对其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评价，

同时也应了解投资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 

4、金额和份额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 

5、投资者赎回后其交易账户基金份额最低保留份数由本公司的开放式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规定。若赎回后交易账户余额低于最低保留份数，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有权对投资者交

易账户的余额做全部赎回处理。 

6、投资者需妥善保管交易密码和其他身份识别凭证，本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所需材料仅做

表面真实性、有效性审查。个人投资者凭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进行的交易行为均视为投

资者本人所为，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资者承担。 

7、投资者基金交易账户是在新开立基金账户时自动开立；投资者的基金交易账户在其基金

账户销户或取消登记后自动注销。 

8、本直销中心受理业务申请，并不表示本申请已成功，最终结果以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

认为准。 

9、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业务办理盖章完毕后由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直销专户： 

账户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账户账号：11001007300059507311 

大额支付号：105100005027 

账户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银行账号：0105014040000243 

大额支付号：305100001057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号 邮政编码：100033 

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 

直销中心电话：010-66295921 直销中心传真：010-66578690 

公司网址：www.orient-fund.com 

电子邮箱：services@orien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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